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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高雄縣政府建設處 

 有關本三案同時申請整地排水計

畫之工程與建築物一併施工乙

案，請於本案核准報編產業園區

（工業區）後，再行申請。 

 整地排水計畫之工程與建築物一併

施工乙案，對於核准報編產業園區

（工業區）後，再行申請。 

高雄縣路竹鄉公所 

(1) 請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進

行本計畫先期規劃及爾後開發

營運時，做好地區排水、交通控

管及環境保護（空、水、廢棄物、

噪音）等事項工作。 

(1) 本公司將於進行本計畫先期規劃

及爾後開發營運時，做好地區排

水、交通控管及環境保護（空、水、

廢棄物、噪音）等事項工作。相關

環境保護及監測計畫詳開發計畫

書 P.8-12~P.8-15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6-12~P.6-15。 

(2) 本案製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包

括廢酸、無機性污泥等產出，請

委由合法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

業者清理；另廢水排放應符合環

保法令規定。 

(2)  

A. 有關製程產生之廢棄物，將委託上

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生紘環保有

限公司定期清除，並進行焚化處理

後掩埋。有關事業廢棄物處理計畫

詳開發計畫書 P.3-75 或可行性規劃

報告 P.4-75。 

B. 本案基地內設置生活污水處理設

施及事業廢水處理系統，依水質區

分，分別設置排放口，有關廢污水

之排放將依水污染防治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詳開發計畫書 P.3-71 或

可行性規劃報告 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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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場建有貨物集散之鐵皮屋一

間，建請申請合法農業設施許可

或拆除。 

(3) 經洽台糖公司表示，該鐵皮建物係

屬該公司短期出租瓜果種植之臨

時性農業設施，該地承租期限至 99

年 11 月 2 日，租約期滿立即拆除。 

(4) 本區域已有數家廠商申辦開

發，且均屬大面積開闢，請各開

發廠商除確保廠區內各項設施

作為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外，尤其

應重視並建置各廠區外各項公

共設施（排水、交通、路燈、道

路及消防等建設）之健全及完

備，以確保該區域永續發展。 

(4) 本區之永續發展及廠區內外相關

公共設施需符合相關法令規範，是

本開發計畫先期規劃及營運期間

相當重要之規劃依據。 

(5) 有關新園段數家工廠開發案，已

由點狀開發演變成帶狀開發，中

央應提早規劃地方產業相容

性，以維護當地農業生態的完整

性與產業發展願景，另建議即早

規劃環球路，應比照東方路標

準。 

  

(6) 天聲公司東側臨土庫排水，請查

明其開發範圍有否與土庫排水

整治相砥觸。 

(6) 本案基地位於高雄縣路竹鄉新園

段 2001 等地號共五筆土地，屬特

定專用區農牧用地及水利用地，基

地東側緊臨土庫排水，本案排水計

畫將依法送  貴府水利處審查。 

(7) 經查該廠後門及側門均臨現有 8
公尺道路，為員工及大貨車等行

駛使用，建議應予拓寬，以利人

車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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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8) 建請廠區臨環球路部分退縮設

計，以為環球路可能拓寬預留空

間。 

(8) 因台 28 線（環球路）之現有路寬

為 22 公尺，公路計畫用地寬度為

25 公尺，因此本案除自基地退縮

20 公尺之隔離設施（包含 10 公尺

隔離綠帶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之

外，亦留設 1.5 公尺之退縮空間，

供台 28 線未來拓寬之用。 
(9) 請補正廠區內、外排水規劃示意

圖供參。 
(9) 廠區內、外排水流向規劃詳開發計

畫書之 P.5-2 圖 5.1.1 區域水文圖、

P.5-3圖5.1.2基地水文圖及P.5-15圖
5.1.5 排水集水井配置圖或可行性規

劃報告 P.4-104 圖 4.7.1 區域水文

圖、P.5-105 圖 4.7.2 基地水文圖及

P.5-117 圖 4.7.5 排水集水井配置圖。 

高雄農田水利會 
1. 經查該開發案件，屬灌溉區域

內。 
2. 重申有關廢污水不得直接或間

接流入本會轄內新園圳埤及陷

後坑埤，以免影響下游 300 公頃

農田灌溉水質。 

3. 建請高雄縣政府轉函予經濟

部，針對新園糖廠用地變更為工

業區案，有關所有廠區的放流

水，能集中處理，俟符合灌溉水

質標準後再行排放，以提升工業

園區的環保品質。 

(1) 本案基地屬灌溉區域，經  貴會

99.05.24 高農水管字第 0990200374
號函示，「…放流水體流經本會新

園圳，未經同意不得流入本會所屬

灌排系統…」，詳開發計畫書 P.附
58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1-9。 

(2) 本案依生活污水、事業廢水水質區

分，分別設置排放口，依法規定設

置個別之處理設施，並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

標準」後，再經由專用污水下水道

排放，有關廢污水之排放將依水污

染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取得排放許

可後始得排放，詳開發計畫書

P.3-71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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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業區開發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 
審查及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地政處（會後資料） 

1. 本案涉及開發許可部分，請依有

關法令規定辦理。 

1. 本案目前正依產業創新條例及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申請

開發許可，完成許可後，進入實質

開發及建築階段。 

2. 案涉廢水、廢道部分請依規定向

本府工務處、水利處提出申請。 
2. 
(1) 本案基地內水利用地（2010 地號）

已向  貴府水利處提出廢水申請。 

(2) 本案基地變更前屬特定專用區農

牧用地及水利用地，並未涉及廢道

事宜。 

3. 天聲案附土地變更編定表請標示

土地座落鄉鎮、地段。 
3. 已修正土地變更編定表，詳開發計

畫書 P.3-3 表 3.1.3 或可行性規劃報

告 P.4-3 表 4.1.3。 

工務處（會中電話說明） 

1. 請補附建築線指示圖。 1. 建築線指示圖已向 貴府申請辦理中。 

2. 有關交通用地部分，請辦理廢道

事宜。 

2. 本案變更前使用地類別並無交通

用地，爰此無需辦理廢道事宜。 

農業處 

1. 查案內新園段 2010-0000 地號土

地現屬水利用地，應請申請人補

正相關廢圳證明文件或向台糖公

司取得佐證文件。 

1. 有關新園段 2010-0000 地號之水利

用地，原為台糖公司供 2008-2000
地號土地使用之水利用地，因該水

利用地無使用之必要，台糖公司遂

將其使用功能廢除，且本案開發後

亦無續供使用之必要，將於用地變

更時一併辦理，詳開發計畫書 P.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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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61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1-12。 

2. 據會勘結果，案涉基地西北側角

地現況存有一農用蓄水池（由土

堤圍成），準此，仍請申請人向台

糖公司農場管理中心徵詢前該蓄

水池日後就有無續供灌溉使用需

求，抑或須予留存（請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 

2. 經洽台糖公司表示，農用蓄水池係

屬該公司短期出租瓜果種植之臨

時性農業設施，該地承租期限至 99

年 11 月 2 日，租約期滿立即拆除，

詳開發計畫書 P.附 60 或可行性規

劃報告 P.1-11。 

3. 承上，另基地西側目前存有一鐵

皮建物，其位置恰位處所劃設 20

公尺隔離帶區間，和與本要點第

12點規定不符，應請申請人補正。 

3. 經洽台糖公司表示，該鐵皮建物係

屬該公司短期出租瓜果種植之臨

時性農業設施，該地承租期限至 99

年 11 月 2 日，租約期滿立即拆除。 

4. 經比對圖 3.3.3 全區污水配置

圖，因案涉土地位處高雄農田水

利會灌區，應請就所規劃（生活

及工業）污水排放計畫，重新向

高雄農田水利會確認意見（日後

本案究有無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

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俾憑

審查。 

4. 

(1) 本案基地內設置生活污水處理設

施及事業廢水處理系統，依生活污

水、事業廢水水質區分，分別設置

排放口，有關廢污水之排放將依水

污染防治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2) 生活污水經污水專用管線匯集至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後，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

標準」後，再經由專用污水下水道

專用管線排放，詳開發計畫書

P.3-71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71。 

(3) 事業廢水經污水專用管線匯集至

事業廢水處理設施後，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

標準」後，再經由專用污水下水道

專用管線排放，詳開發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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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1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71。 
(4) 依據高雄農田水利會 99.10.22 會勘

意見「建請高雄縣政府轉函予經濟

部，針對新園糖廠用地變更為工業

區案，有關所有廠區的放流水，能

集中處理，俟符合灌溉水質標準後

再行排放，以提升工業園區的環保

品質」。 

5. 比對附圖「土地使用計畫圖」，途

中東南側所設置之「生活污水處

理設施」，是否涉及建築行為，應

請釐清，倘有，其設置應請另擇

地配置。 

5. 本案規劃之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為

地面下設施，並無涉及建築行為。 

6. 據圖 2.7.2 所示，本開發案廠地

「側門」及「後門」係使用毗鄰

8 米既有道路作為緊急避難道

路，惟前該道路現仍編屬農牧用

地，準此，前該道路是否屬經政

府機關認定屬「既有巷道（通路）」

情形，亦或屬得指定建築線者，

仍請補充說明，爰依上開說明三

規定，否則應請一併納入本案變

更範圍以符法制。 

6. 本案使用毗鄰既有道路(高雄縣路

竹鄉新園段 2012 內地號土地)作為

緊急避難道路，使用編定為特定專

用區農牧用地，該道路經高雄縣政

府認定屬「既有巷道（通路）」，道

路寬度為 7 公尺，屬得指定建築線

者。 

7. 目前開發基地內仍存有部分農

路，應請申請人向台糖公司農場

管理中心徵詢前該農路應否留

存，抑或須另闢建替代道路，及

本案開發對農場內既有農路有否

7. 

(1) 本基地範圍內並無農路，該帶狀窪

地為田畦間之窪地，屬種植瓜果之

臨時性農業設施。 

(2) 經台糖公司表示本基地範圍內之



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開發計畫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預-16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影響（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俾

憑審查。 

農路（窪地）不作保留，由申請人

依土地開發計畫作規劃使用，另基

地範圍外為台糖農場既有農路仍

需保留通行，本案開發不致影響農

場之既有農路通行，詳開發計畫書

P.附 60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1-11。 

8. 案內於隔離帶區間內因劃有「滯

洪沉砂池」，有關開發工業區所設

置之沉砂滯洪池得否納入隔離設

施項目及寬度計算，業經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7 年 11 月 6 日農企

字第 0970155085 號函釋有案（如

附件影本），準此，仍請本案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於下次送審時一併

查復申請人所設置之沉砂滯洪池

「是否屬興辦工業區所設污水處

理廠或廢棄物暫存場之必要設施

或附屬設備」，俾憑審查。 

8. 

(1) 本案滯洪沉砂池係依據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2 條：

「……以一百年發生一次暴雨強

度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 以

阻 絕 因 基 地 開 發 增 加 之 逕 流

量……」，以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第 94 條：「滯洪設施係指具有降低

洪峰流量、遲滯洪峰到達時間或增

加入滲等功能之設施」所設置。 

(2) 據此，滯洪沉砂池係蒐集雨水，絕

非屬「興辦工業區所設污水處理廠

或廢棄物暫存場之必要設施或附

屬設備」。 

水利處下水道工程科 

1. 申 2（技師簽證項目）：請依據下

水道科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委託

登記開業專業技師（環境（衛生）

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工業技師）

辦理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

工作，本案請修正相關技師簽證

項目，將「下水道」納入。 

1. 本案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已委託專業技師簽證，並已將

「下水道」部分納入簽證項目中。

詳見開發計畫書 P.申 2。 

2. 有關 3 家公司之生活污水量推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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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開發計畫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預-17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請依據 98.05.27 最新建物污水處

理設施使用人數、污水量及水質

參考表推估；另外地下水入滲量

亦請依「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

冊」推估。 

(1) 本案生活污水量已依據 98.05.27 最

新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

數、污水量及水質參考表推估，詳

見 P.3-64 生活污水量。 

(2) 本案地下水入滲量業依「污水下水

道管線設計手冊」推估，詳見開發

計畫書 P.3-70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70。 

3. 天聲公司之事業廢水及生活污水

分開設置處理系統時，其放流水

標準是否可一體適用，請再檢

討；另外請補述天聲公司之事業

廢水處理流程及質量平衡計算。 

3. 

(1) 本案基地內之事業廢水及生活污

水分開設置處理系統，依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

規定，應分別適用不同放流水標

準，詳開發計畫書 P.3-71 或可行性

規劃報告 P.4-71。 

(2) 天聲公司從事鋼管製品製造業，有

關事業廢水處理將依法申辦水汙

染防治措施計畫，事業廢水處理流

程及質量平衡計算詳開發計畫書

P.3-73 圖 3.3.4 事業廢水處理流程

圖、P.3-74 圖 3.3.5 水質水量平衡示

意圖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73 圖

4.3.4 事業廢水處理流程圖、P.4-74

圖 4.3.5 水質水量平衡示意圖 

4. 本案基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依

下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應

分別設置專用下水道，並於設計

及竣工階段依規定送本府辦理其

4. 

(1) 本案業依下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

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 

(2) 該專用下水道設計及竣工階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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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開發計畫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預-18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設計及竣工審查，且其設計亦請

遵照下水道相關指南、標準及規

範辦理。 

依規定送  貴府辦理其設計及竣

工審查，且其設計亦請遵照下水道

相關指南、標準及規範辦理。 

5. 本工業區專用下水道，請依下水道

法第 8 條…新開發社區、工業區之

專用下水道（含管線及處理廠），

由各該機關或機構建設、管理。 

5. 本工業區專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

業人天聲工業公司建設及管理，詳

見開發計畫書 P.4-2 或可行性規劃

報告 P.5-2。 

水利處水利工程科 

1. 請相關申設單位應妥適規劃基地

內排水逕流量，避免造成基地外

排水負荷，造成溢流。 

1. 
(1) 本案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94 條：「滯洪設施係指具有降低洪

峰流量、遲滯洪峰到達時間或增加

入滲等功能之設施。」及《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2

點：「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

級集水區，以二十五年發生一次暴

雨產生對外排放逕流量總和，不得

超出開發前之逕流量總和。並應以

一百年發生一次暴雨強度之計算

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因基地

開發增加之逕流量……」等相關規

範，規劃基地內排水逕流量及滯洪

沉砂池設施。 

(2) 本案於規劃過程已考量區內及區

外狀況，不會造成基地外排水負

荷，造成溢流。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有關開發計畫之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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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開發計畫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 預-19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1) 申請書部分： 
A. 未檢附申請人委託設計人之委

託書。 

(1) 
A. 申請人委託設計人之委託書已檢

附於開發計畫書 P.附 15。 

B. 請檢附設計公司變更登記表。 B. 設計人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已檢附

於開發計畫書 P.附 18～P.附 20。 

C. 請檢附廢棄土棄置同意書(若無

廢棄土，仍請說明)。 

C. 本案計畫由區外取土約 3600 立方

公尺，並無廢棄土廢置相關事宜，

相關取土計畫詳開發計畫書 P.5-46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148。 

D. 請取得用地變更前之主管機關

同意書。 

D. 本案現為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

開發計畫書預審階段，「取得用地

變更前之主管機關同意書」需待相

關單位審查過後方可辦理。 

E. 地籍圖比例過小，無法查明申請

範圍。 

E. 地籍圖已更新，詳開發計畫書 P.附

23～P.附 24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
申 2~P.申 3。 

F. 請技師簽證項目請加蓋執業戳

記章。 

F. 本案相關技師已於檢附之相關技

師證件影本加蓋執業戳記章及技

師簽章。 

G. 附 53 頁一般廢棄物同意處理文

件逾期。 

G. 該一般廢棄物同意處理文件有效

期限至 101.03.01，尚未逾期。 

H. 附 76 頁公路兩側禁限範圍請釐

清（現況 22 米，計畫 25 米）。 

H. 台 28 線公路兩側禁限範圍待  貴

府核印建築線指示圖後即可釐清。 

I. 第二條聯絡道路，請釐清是否為

現有巷道，若非屬現有巷道，請

檢附通行權同意書。 

I. 本案使用毗鄰既有道路(高雄縣路

竹鄉新園段 2012 內地號土地)作為

緊急避難道路，使用編定為特定專

用區農牧用地，該道路經高雄縣政

府認定屬「既有巷道（通路）」，道



附件三  歷次審查意見答覆暨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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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20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路寬度為 7 公尺，屬得指定建築線

者。 

J. 請檢附建築線指示圖，以釐清對

外之聯絡道路寬度及位置。 

J. 建築線指示圖已向  貴府申請辦

理中。 

(2) 審議規範條文： 

A. 審議規範條文辦理情形，請註明

檢討內容之頁次。 

(2)  

A. 已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條文辦理情況註明檢討內容之

頁次。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一點請

說明申請面積小於 10 公頃的原

因。 

B.  

a. 本案申請面積由天聲公司考量未

來產業發展、市場發展趨勢及公司

產能之成長幅度，推估所需廠房及

相關作業所需之作業（廠）場所用

地面積，再加上依《產業創新條例》

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等相關法規報編工業區所需劃

設之空地、隔離設施等面積劃設而

來，基地總面積為 93,507 平方公

尺。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第八編第 1 點：「非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工業區面積不得少於十

公頃。但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

有關規定申請開發者面積從其規

定……」。依據經濟部 99.09.06 經

工字第 09904605540 號函示：「產

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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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21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稱達一定規模土地，位於都市計畫

範圍外者，指土地面積在五公頃以

上，如其位屬山坡地範圍內者，應

在十公頃以上。」《產業創新條例》

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續行法

規，爰此本案規劃面積 93,507 平方

公尺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之規範。 

C. 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專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十

六點檢附取棄土計畫書及相關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C. 本案基地採複層式高程設計，計畫

於第三期建廠階段由向外取土回

填 3,594.69 立方公尺，以配合整地

計畫場址之設計高程，依法檢附取

土計畫說明，詳開發計畫書 P.5-46
或可行性規劃報告 P.4-148。 

建設處（工商服務科） 

1. 本三案須俟工業園區各種用地

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正式公佈

實施後，才能就規劃之各種用

地用途及使用情形予以審查。 

  

2. 本三案所附台糖公司土地變更

編定同意書上所載地號、同意

變更面積等資料，與申請書資

料不符，請補附其他佐證資料。 

2. 有關台糖公司土地變更編定同意

書上所載地號、同意變更面積等

資料，與申請書資料不符部分，

實為作業上誤植，已更新申請書

相關資料，詳開發計畫書 P.申 1 或

可行性規劃報告 P.申 1。 

3. 有關本三案產業用地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之計算，請於基地

3. 本案已於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

表中加註，以供產業用地及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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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22 － 

會勘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全區土地使用內容表中加註，

以供核算是否符合產業創新條

例第 39 條之規定。 

施用地面積計算之用。 

4. 有關本三案中道路主管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部分進

出道路係使用私人（台糖公司）

之土地，請另附土地同意提供

通行之同意書。 

4. 本案使用毗鄰既有道路(高雄縣路

竹鄉新園段 2012 內地號土地)作為

緊急避難道路，該道路經高雄縣政

府認定屬「既有巷道（通路）」，供

公眾通行使用，無需檢附土地同意

提供通行之同意書。 

5. 有關本三案中排水主管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部分案

件排水係使用私人（台糖公司）

之土地再排放至區域排水，請

另附土地同意提供排水之同意

書。 

5. 本案基地緊鄰土庫排水系統，排水

路線無使用私人（台糖公司）之

土地排放，無須檢附土地同意提

供排水之同意書。 

6. 鑑於非都審議前需有變更前用地

主管機關之同意，故請將附於開

發計畫之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移

至可行性規劃報告。 

6. 已將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移至可

行性規劃報告之附件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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